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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4月22日讯（记者
马云云） “民告官”却不见

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不出声
等“怪现象”有望成为过去。22
日，记者从全省贯彻实施行政诉
讼法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电
视会议上获悉，省政府办公厅已
印发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对本机关
或在本辖区范围内有重大影响
的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一
把手”要出庭应诉。应诉情况如

何将被纳入依法行政工作考核。
状告政府部门，法庭上却见

不到部门负责人。不少打行政诉
讼官司的群众都有这种疑惑。以
后，将有更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现在“民告官”案的被告席上。

“行政机关负责人要依法参
加行政诉讼”，意见明确界定了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
件范围：对本机关或在本辖区范
围内有重大影响的这两类行政
诉讼案件，由被诉行政机关主要

负责人出庭应诉，其他案件由行
政机关有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行
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
应由本人就不能出庭应诉的原
因作出书面说明。

“‘主要负责人’是行政机关
正职，‘有关负责人’主要指其他
领导班子成员。”山东省法制办
有关人士解释。

实际上，对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的要求这并非第一次，
但执行得都不甚理想，“有负责

人出庭，有的是主要负责人，更
多的是分管工作负责人，但总体
来说比例比较小，”省政府法制
办副主任朱晓峰分析，“很多人
认为当被告是丢人的事情，不愿
出庭、害怕败诉。”

让行政机关负责人站到法
庭上绝非最终目标，化解争议才
是目的。

为此，意见提出，行政机关
负责人要全程参与案件处理，全
程参与到案件的审理、调解、履

行等环节。对诉讼过程中发现的
违法行政行为，要主动纠错，依法
撤销、变更或者停止执行原行政
行为。对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
和裁定，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履行。

行政机关负责人就是不愿
出庭咋办？意见确定要建立行政
应诉考评制度，并纳入本地区、
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考核体系。
科学、合理设定考核指标，取消
败诉率考核、一票否决考核等不
合理考核方式。

重重大大““民民告告官官””案案，，““一一把把手手””要要出出庭庭
我省出台意见，要建应诉考评制度并纳入依法行政工作考核体系

企企业业状状告告人人社社局局，，副副市市长长旁旁听听
本报青岛4月22日讯（记者

周衍鹏） 对主管部门作出的
员工工伤认定不认可，即墨市某
工程公司起诉到法院讨说法。22
日，即墨市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
这起工伤行政确认案，即墨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李
孝岩出庭应诉。即墨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王宝善及其他职能
部门负责人旁听。

2014年3月23日，宋某在即
墨某工程公司办公楼工地工作
时不慎受伤，致其骨折。同年8月
份，宋某向即墨市人社局申请工
伤认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
关规定，即墨市人社局调查后认
定，宋某之伤属于工伤认定范
围。但对此结论，宋某所在的工

程公司却并不认可。该公司认
为，宋某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
且宋某之伤系陈旧性下肢骨折，
与公司无关，即墨市人社局认定
工伤程序违法，遂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
定。

22日，即墨市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了这起工伤行政确认案，即
墨市法院院长陈显江亲自担任
主审法官，李孝岩作为被告出庭
应诉，王宝善及其他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出席旁听。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企业提
出，第三人宋某与其不存在劳动
关系，双方从未签订任何劳动合
同；即墨市人社局没有查清事
实，就草率地认定宋某所受伤害

为工伤的决定是错误的。此外，
原告企业还认为，即墨市人社局
剥夺了自己的举证权利，行政程
序违法。

“截至目前，除上诉人提交
的‘宋某与我单位不存在劳动
关系意见’外，我局再未收到上
诉人提交的任何有关此案认定
事实方面的证据材料。”即墨市
人社局答辩时表示，该局曾通
过邮政挂号信及电话通知等多
种形式向原告企业送达了工伤
认定决定书，但在规定的期限
内，原告企业始终拒绝接受调
查，所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责任。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庭审，法
官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22日，即墨一企业状告即墨市人社局，人社局副局长出庭应诉，
常务副市长等人旁听。 本报记者 周衍鹏 摄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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